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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浙江省党政机关选调
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公告

根据公务员法和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开展 2023年度

浙江省党政机关选调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工作。现就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选调类别、数量及选调高校范围

本次选调分为常规选调和定向紧缺专业选调，两类选调

同步进行，选调计划共 1005名。

（一）常规选调:选调计划共 787名。

1、省市机关选调计划 245名（见附件 1）。选调高校为：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

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

业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山东大

学、中国海洋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

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

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

2、县乡机关选调计划 542名（见附件 2）。选调高校为：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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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吉林大学、哈尔

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

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武汉大学、华中

科技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四川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重庆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

兰州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师范大学、宁波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理工大

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农林大学、温州

医科大学、浙江财经大学、杭州师范大学。

3、同时面向 5所政法大学选调计划 82名（见附件 3）。

省纪委省监委机关和省市县公安、检察、法院系统要求法律

专业背景的选调计划，在对应相应层级选调高校的基础上，

同时面向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

（二）定向紧缺专业选调：选调计划 218名（见附件 4），

定向 40 所高校选调 31 类紧缺专业（见附件 5）应届优秀大

学毕业生。

1、省市机关选调计划 108 名。在选调计划对应的定向

选调高校就读且所学专业与选调职位要求的紧缺专业名称

（代码）相一致、符合报名资格条件的考生，可以报考。

2、山区 26 县和 2 个海岛县（以下简称 28 县）选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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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110名。所学专业为 31类紧缺专业之一且所学专业与就读

定向选调高校相对应、符合报名资格条件的考生，可以报考。

山区 26 县：杭州市淳安县，温州市文成县、泰顺县、永嘉

县、苍南县、平阳县，金华市磐安县、武义县，衢州市柯城

区、衢江区、江山市、龙游市、常山县、开化县，台州市三

门县、仙居县、天台县，丽水市莲都区、龙泉市、缙云县、

遂昌县、松阳县、云和县、青田县、庆元县、景宁县。2个

海岛县：舟山市岱山县、嵊泗县。

选调高校定向培养、委托培养、在职培养和网络学院、

成人教育学院、独立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以及按全日制教育

方式培养、但学历证书明确为“非全日制”的应届毕业生，不

列入选调范围。

二、资格条件

除符合《公务员录用规定》要求的资格条件外，还应符

合以下条件：

1、政治素质良好，忠诚于党、爱国奉献、为民服务，有

志于从事党政机关工作，服从组织分配。

2、2023年全日制应届毕业生。选调高校的往届毕业生在

毕业当年即参加团中央服务“西部计划”“欠发达地区计划”，且

报名时仍在服务期间的，可按 2023年应届毕业生身份报考。

3、截至 2022年 11月 14日，年满 18周岁，其中，大学

本科生不超过 25 周岁（1996 年 11 月 14 日以后出生），硕士



4

研究生不超过 28 周岁（1993 年 11 月 14 日以后出生），博士

研究生不超过 30 周岁（1991 年 11 月 14 日以后出生）。具有

参军入伍经历的，报考年龄可放宽 2岁。

4、具备下列条件之一：中共党员（含中共预备党员）；在

选调高校就读期间，担任班级委员、党（团）支部委员、院系

级学生会（研究生会、团委）中层副职、院系级社团副职及以

上职务，且任职时间满 1个学年以上；在选调高校就读期间，

获得“三好学生”“优秀毕业生”等校级以上综合性表彰奖励。报

考 28县定向紧缺专业选调职位的考生，对该项资格条件不作

要求。

5、学习成绩优良，按照教育部学制有关规定，能够如期

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2023 年 7 月 31 日前）。报考定向

紧缺专业选调的研究生、报考常规选调的博士研究生，经审核

同意后可放宽取得学历学位期限，但最迟不超过 2023 年 12

月 31日（以学历学位证书落款时间为准）。

6、具备选调单位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

凡因违法违纪受过刑事处罚、各类处分，或有公务员法及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明确不得录用为公务员情形的

学生，不得报考。

三、选调程序

1、学校推荐。选调高校符合资格条件的学生，向所在

院系级党组织提交个人申请，并如实填报《2023年度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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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调生报名推荐表》（见附件 6，以下简称《报名推荐表》）。

选调高校院系级以上党组织对照我省选调资格条件，对申请

报名的学生进行资格审核，并盖章确认推荐。

2、网上报名。2022年 11月 14日上午 9:00—11月 25日

17:00，考生可登录浙江省人事考试网（http://xd.zjks.com）“浙

江选调生报考专栏”注册报名。每名考生只能选择常规选调或

定向紧缺专业选调其中的 1 个职位报名，并上传审核盖章的

《报名推荐表》（1M以内，扫描清晰）。考生不得报考录用后

即构成公务员法第七十四条所列情形的选调职位，也不得报考

与本人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

及近姻亲关系的人员担任领导成员的选调职位。

本次选调笔试，在浙江省杭州、宁波、温州、金华 4市

市政府所在地设笔试考区，考生在报名时应选定笔试考区。

3、资格初审。2022 年 11 月 15 日上午 9:00—11 月 26

日 17:00，选调单位对报名考生进行资格初审。资格初审前，

考生可以更改报考职位及报名信息；通过资格初审的考生，

不能更改报考职位及报名信息；未通过资格初审的考生，在

规定的报名时间内可改报其他职位。资格初审结果可在考生

个人注册报名页面查询。

2022年 12月 14日上午 9:00—12月 18日上午 9:00，通

过资格初审的考生可在个人报名网页下载打印笔试准考证。

4、笔试。2022 年 12 月 18 日下午 14:00—17:00，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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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考区同步开展笔试。笔试为《综合能力测试》1个科目，

考试时间 180分钟，满分 150分。笔试不设最低开考比例，

不核减选调计划。考生参考时须携带本人准考证和身份证，

并按要求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有关措施（见准考证附件）。

笔试阅卷评分后，区分省市机关、县乡机关 2个层级分

别划定合格分数线。在合格分数线以上，按笔试成绩由高到

低，省级机关按 1:5 比例、市级以下机关按 1:3 比例确定入

围面试人选；不足规定比例的，在合格分数线以上，按实际

人数确定入围面试人选；规定比例内末位考生笔试成绩并列

的，一并确定为入围面试人选。

笔试成绩仅作为考生入围面试和面试阶段规定比例内末

位考生成绩并列时优先确定拟选调人选的依据，不带入面试

环节，不与面试成绩合成总成绩。

2022年 12月 27日起，考生可在报名网站查询个人笔试

成绩。

5、面试。2022年 12月 30 日上午 8:30，在各省级选调

单位、设区市的市政府所在地同步开展面试。面试满分为 100

分，合格分为 75分；面试未达到合格分的考生，不进入选调

后续环节。面试前，选调单位对入围面试考生进行资格复审,

资格复审不合格的，取消面试资格。报考人民警察选调职位

的，按要求进行体能测试。选调计划中已明确要求专业测试

的，在面试阶段由选调单位组织进行专业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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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资格复审、体能测试、专业测试的时间、地点、需

提交资料及有关注意事项，由选调单位另行通知。入围面试

考生放弃面试资格的，须由考生本人在面试开始 48小时前书

面提出，由此产生的缺额，相关选调职位可在笔试合格分数

线以上按笔试成绩由高到低依次递补；因考生资格复审不合

格产生的缺额，不递补。

如受疫情影响需调整笔试、面试时间地点及组织形式，

将以发送手机短信方式另行通知，请考生保持报名时填报的

手机号码通信畅通。

6、初定人选。面试结束后，按照“首轮排名，二轮双选”

的方式确定拟选调人选。

首轮排名：在面试合格分以上，根据考生面试成绩由高

到低排名，按选调职位计划数 1:1 比例确定拟选调人选。规

定比例内末位考生面试成绩并列的，笔试成绩较高的考生优

先确定为拟选调人选；选调单位也可根据编制空缺、人才需

求等情况，一并确定为拟选调人选。

二轮双选：省市机关及 28 县采取“依次增补”和“双向洽

谈”方式，再进行择优选调。“依次增补”是指：常规选调的省

级机关和杭州、宁波、衢州、舟山、丽水 5市市级机关，以

及定向紧缺专业选调的省市机关和 28县，可根据编制空缺、

人才需求等情况，在报考同一选调职位面试合格但未被首轮

排名确定为拟选调人选的考生中，按面试成绩由高到低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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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补确定拟选调人选。“双向洽谈”是指：①报考省市机关选

调职位面试合格但未被首轮排名或依次增补确定为拟选调人

选的考生，可参加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衢州、

舟山、台州、丽水 9市市级机关的双向洽谈，但不得到原报

考的市参加双向洽谈。②杭州、温州、金华、衢州、舟山、

台州、丽水 7市采取“市选县用”方式、通过双向洽谈为下辖

山区海岛县选调优秀毕业生，上述符合条件的考生可参加其

中任意一市的双向洽谈。符合条件的考生只能填报 1个双向

洽谈志愿。2022年 12月 31日，由省委组织部统一组织双向

洽谈，相关市市委组织部具体实施，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考生经“双向洽谈”确定为拟选调人选后，原报考职位

不再将其列为递补人选。报考县乡机关常规选调职位的考生，

不参加“二轮双选”；报考 28县定向紧缺专业选调职位的考

生，仅参加本选调职位的“依次增补”。

7、体检、考察。体检工作按照《关于修订〈公务员录

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及〈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

行）〉有关内容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140 号）、《关于

进一步做好公务员考试录用体检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2〕65号）和《关于印发<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标准（试

行）>的通知》（人社部发〔2010〕82号）等文件规定执行；

体检工作实施前，国家出台新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

考察工作按中组部《公务员录用考察办法（试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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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公安、司法行政系统人民警察职位人选的考察，还应按

《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政治考察工作办法》（公通字〔2020〕

11号）执行。

体检、考察具体时间地点由选调单位另行通知。考生不

按规定时间地点参加体检的，视作自动放弃选调资格；考生

在体检过程中弄虚作假、隐瞒实情造成结果失真的，取消选

调资格。首轮排名确定的拟选调人选体检考察不合格或放弃

选调的，选调单位可在同一职位的面试成绩合格人选中由高

到低依次递补；二轮双选确定的拟选调人选体检考察不合格

或放弃选调的，不递补。

8、公示、录用。拟选调人选公示名单在相关选调高校

张榜公示，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后，无不良反映

或反映问题经核实不影响公务员录用的，选调单位与拟选调

人选签订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并约定 5年内不得调动到浙

江省外工作（中组部开展的公开遴选除外）。对反映问题影响

公务员录用并查有实据的，或在 2023年 5月 31日前仍无法

查清的，均不予录用。拟选调人选如期取得相应学历学位证

书后，办理公务员录用手续；未如期取得相应学历学位证书

且不符合放宽取得期限情形的，不予录用。

四、有关事项

提倡诚信报考，维护选调工作的严肃性，考生在面试开

始前 48小时内放弃面试资格、公示后放弃录用资格、录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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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报到的，将列入浙江省公务员招录违约名

单。资格审查贯穿选调工作全过程，如考生存在不符合公务

员录用或选调要求的违纪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取消选调资

格。本次选调笔试、面试、体检均不收取任何费用。在面试

和体检期间，选调单位将为考生免费提供住宿餐饮等必要保

障。热忱欢迎各选调高校应届优秀毕业生踊跃报考。

网上报名技术咨询电话：0571-88396764、88396765；选

调政策咨询电话详见各选调职位计划表。

附件：1、2023年度浙江省常规选调职位计划表（省市机关）

2、2023年度浙江省常规选调职位计划表（县乡机关）

3、2023年度浙江省常规选调职位计划表（同时面

向 5所政法大学）

4、2023年度浙江省定向紧缺专业选调职位计划表

5、定向紧缺专业及其对应的选调高校

6、2023年度浙江省选调生报名推荐表（样表）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

2022年 11月 7日


